
（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BA01

項目名稱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財產增加

承辦單位 財產管理單位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各機關凡有因新購、受贈、撥入及其他方式增加之財產，應由財產

增置經辦單位根據發票、單據、圖說及相關文件填造財產增加

單，辦理財產產籍之登記。

二、財產登錄後，按財產之用途分配使用保管人領用時，並應製作財

產簽認單請領用保管人簽認。

三、審核財產增加案件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查明財產增加係為新購、受贈、撥入或其他原因。

(二)為受贈財產者，應注意受贈機關確有使用需求、無產權糾紛及

除使用維護所需費用外，無須再增加負擔，並依「新竹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接受捐贈財產作業要點」辦理。受贈財產應先

報經本府核准後為之，受贈之不動產附有條件或負擔時，應

經本府核准始得辦理接受贈與作業。

(三)為撥入財產者，應查明有無檢附財產撥出(入)單。

(四)檢視財產增加單各欄均依規定填註。

(五)財產價值應依「新竹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計價，並以「元」為單位。

(六)依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類」之財物標準分類總說明一，財

產包括供使用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設備、暨金額一萬

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以上之機械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

及什項設備。

(七)財產之編號、名稱、單位及耐用年限應依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

準分類」詳實分類填具。

(八)符合「圖書館法」第4條規定之圖書館，其所購置之圖書皆列

為財產，至其所購置之雜誌，經圖書館認定，具有典藏價值

者，列為財產。其他機關或非「圖書館法」所規範之圖書，依現

行「財物標準分類」有關財產與非財產之規定辦理。

(九)珍貴動產、不動產之增加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

產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控制重點 一、財產採購驗收後，應辦理財產增加之登記，動產並黏貼財產標

籤。

二、財產登錄後，按財產之用途分配使用保管人領用時，應製作財產

簽認單請領用保管人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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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贈財產應經本府核准。

四、財產之編號、名稱、單位及使用年限應依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

分類」規定辦理。

五、財產價值應依「新竹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計

價。

六、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應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

理要點」規定辦理。

法令依據 一、審計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財物標準分類。

三、新竹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四、新竹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要點。

五、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接受捐贈財產作業要點。

六、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財產增加單。

二、財產撥出（入）單。

三、財產領用保管簽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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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單位名稱）作業流程圖

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財產增加

一、新購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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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購財產驗收完竣

4.增加單是否已循序核
章完成

9. 財產增減月報表陳送機關首長核定，
分由會計單位及財產管理單位存管

是

2.檢據發票、單據圖說、徵收文件等請領費用，
送財產管理單位

業務單位

3.至財產管理系統產製增加單一式 3聯 ( 填具
財產編號、使用年限、數量、單價、保管人、存放
地點、殘值、折舊方法等) ，循序送財產保管
(使用 )單位、會計單位(登錄財產統制帳 )
及機關首長核章

財產管理單位

否

5.抽存增加單第 1聯，另將第 2、3聯分送會計
單位、財產保管(使用 )單位

財產管理單位

6. 至財產管理系統進行財產增加確認 (完成入
帳 ) ，動產並由使用人黏貼標籤

財產管理單位

7.每月月底編製財產增減月報表送會計單位審
核

財產管理單位

8.1 是否與會計單位財
產統制帳相符

是

否

8.2修正資料或差
異解釋說明

財產管理單位、
會計單位



二、受贈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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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到捐贈者捐贈徵詢文件

2.審查受贈財產是否有使用需求及有無產
權糾紛、增加負擔、附帶條件等情形

受贈單位

3.1是否符合規定

是

4.本府簽報市長、所屬機關學校函報本府

受贈單位

5. 是否核准

是

6.回復受贈者同意受贈

受贈單位

7. 與捐贈人完成點交，受贈財產為不動產
者，並應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受贈單位

8. 產製財產增加單

財產管理單位

9. 核准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財產帳：
10.1 登記財產帳、卡，動產

由保管人黏貼標籤

財產管理單位

會計帳：
10.2 辦理會計事務之處理

會計單位

11.1 製作財產簽認單請使
用保管人辦理領用保
管簽認

財產管理單位

12.結束

3.2回復捐贈者
不同意受贈

受贈單位

否

否



三、撥入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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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到撥出機關徵詢是否同意撥入財產函

2. 機關有使用需求者依限函復撥出機關同意撥入

財產管理單位

3.收到撥出機關通知已報本府同意函

財產管理單位

4.審核撥出機關填送之財產撥出 (入 )單並核章

財產管理單位、會計單位

5. 核准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6. 財產點交，如為不動產者應完成所有權移轉登
記並產製財產增加單

財產管理單位

7. 核准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財產帳：
8.1 登記財產帳、卡，動產
由保管人黏貼標籤

財產管理單位

會計帳：
8.2 辦理會計事務之處理

會計單位

9.1 製作財產簽認單請使用
保管人辦理領用保管簽
認

財產管理單位

10.結束



○○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自行評估單位：財產管理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市有財產產籍管理作業-財產增加

評估期間：○○年○○月○○日至○年○○月○○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不適

用

其他

一、財產採購驗收後，是否辦理財產增加
之登記，動產並黏貼財產標籤。

二、財產登錄後，按財產之用途分配使用
保管人領用時，是否製作財產簽認
單請領用保管人簽認。

三、受贈財產是否經本府核准。

四、財產之編號、名稱、單位及使用年限是
否依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
規定辦理。

五、財產價值是否依「新竹市市有財產產
籍管理作業要點」規定辦理計價。

六、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是否依「中央
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
點」規定辦理。

填表人：               單位主管：  

註：

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類之

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

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 「其他」

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

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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